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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OLE_LINK1
	重要内容提示： 
	本次诉讼所处阶段：2026年2月已二审判决，本次为再审
	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炼工程当事人地位：原诉申请人，再审被申请人 
	对公司影响：截至目前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，最终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。
	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
	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武汉炼化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
	二、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
	本案二审判决后，由于山西恒晖对判决存在异议，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，公司于近日收
	三、本次再审申请的事实及诉讼请求
	（一）诉讼当事人
	（二）诉讼请求
	1、依法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5)晋民终280号民事判决及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4
	2、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，或在查明事实后直接改判：
	（1）驳回被申请人关于支付工程款68,825,564.24元，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，对案涉已完工程价款
	（2）驳回被申请人关于支付1,922,414.25元技术服务费的诉讼请求；
	（3）驳回被申请人关于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；
	（4）依法核定设计费的合理补偿金额而非按无效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；
	（5）判令本案一、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用、鉴定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。
	（三）事实和理由
	再审申请人认为：原二审生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，且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，程序违法，存在遗漏上诉请求等情况，
	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
	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情况，并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